附件4：
辅导员评分维度及说明
	序号
	考核项目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1
	学习态度
	主动学习党团相关理论知识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谦虚好学，勤奋刻苦，在学习上能够起到先锋模范作用。
	20

	2
	工作表现
	对待工作认真负责，态度端正，具有一定的组织、协调和管理能力。
	20

	3
	班级贡献
	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各类活动，时刻维护班级荣誉和形象。在与同学相处过程中，能做到相互理解和包容，顾全大局。
	20

	4
	生活作风
	生活作风端正、勤俭朴素，遵纪守法。积极参与班级活动，热心校内组织的各项志愿活动。
	20

	5
	个人品德
	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团结同学、乐于奉献，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奉献精神。
	20

	总  分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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